附件三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文件

云人社办〔2009〕22号

	


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2009年度正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职称

（资格）评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州、市人事局，省直各有关厅、局人事处（职改办）：

根据全省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年度评审计划的安排，2009年度正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职称（资格）评审工作将于11月份进行，现将推荐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范围对象

我省企事业单位中，直接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申报人员须符合《云南省正高级工程师技术职务评聘试行办法》（云人职〔1999〕161号）规定的学历、资历条件和业绩成果要求，外语和计算机条件符合“云人〔2007〕11号”文件规定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(一)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推荐评审表》一式二份；

(二)学术技术水平和业绩成果材料一份；

(三)学历证书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及聘书、身份证、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格证书影印件各一份，影印件须经单位人事（职改）部门核实签章。
四、申报程序和时间

申报材料经所在单位审核，按隶属关系分别报省属主管部门或州、市人事（职改）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后，报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（省职改办），并附《资格审议、评审名册》一份。

申报材料受理时间为10月10日至25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五、评审安排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根据申报情况，组建本年度云南省正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职称（资格）评审委员会，进行专场评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九年三月十七日

